项目要求
	项目名称
	宜春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省级官方主流媒体推广服务项目（第二包）

	预算金额
	30.00万元

	数量
	1项

	服务期
	合同签订项目启动之日起算12个月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第一节 技术要求

1.项目背景

在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宜春作为兼具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与深厚历史文脉的旅游目的地，正面临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机遇期。为进一步提升宜春文旅品牌影响力，拓展客源市场，本项目拟通过与省级官方主流媒体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化整合营销宣传活动，实现品牌价值跃升与市场占有率提升的双重目标。 

2.项目目标

借助关键节点及全年立体传播，扩大宜春文旅在全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强化“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品牌IP认知。

3、项目内容与要求

3.1 整版宣传：为甲方项目提供整版宣传的服务；时间：全国两会期间；数量：1个。

3.2 软文宣传：时间：12个月的服务期内；篇数：不少于10篇。

3.3 微信推送：时间：12个月的服务期内；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号推送甲方的报道或活动；篇数：不少于12篇。

3.4 网站及手机APP推送：时间：12个月的服务期内；在省级媒体的网站及手机APP推送甲方的报道或活动；篇数：不少于12篇。

3.5 为项目提供专人稿件撰写与校审。

第二节 商务要求
1.服务期：合同签订项目启动之日起算12个月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投标人提供阶段性工作报告，采购人验收合格并收到投标人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

（2）项目全部执行完成后，投标人提供全部项目结案报告及项目佐证材料，经采购人验收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60%。

注：支付尾款前，投标人应按采购文件要求递交完整的结案报告和相关成果资料。经采购人认定合格并签字盖章后，再办理尾款结算手续。

采购人每次付款前，投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符合采购人要求的普通发票 ，投标人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采购人逾期付款的，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4.知识产权

（1）采购人投标人双方及其职员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及在本合同期满后不对对方所拥有的商标、企业名称、域名等进行贬低或者其他任何损害，也不对对方互联网网页或者网站进行任何贬低、抄袭、歪曲、破坏或其他损害。

（2）采购人保证其提供给投标人的相关信息和图片真实、准确、完整，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肖像权等），投标人或投标人关联主体有权为履行本合同的目的使用且具备上述资料的转授权。否则，投标人或关联主体因上述原因受到投诉、起诉、调查或处罚，采购人应积极主动介入处理纠纷，做不侵权抗辩，并且根据投标人要求提供权利证明、授权文件等不侵权证据，同时投标人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并直接与相关人士予以处理，并且由此给投标人和关联主体产生的损失全部由采购人承担，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金、违约金、赔偿金、许可费、调查费、差旅费、公证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和解金、投标人或其关联主体先行支付的其他费用等。本项目正式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5.项目验收

（1）由采购人、投标人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验收。

（2）验收内容及标准：投标人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3）采购人对投标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产生的费用由成交投标人支付。

（4）合同履约过程中，采购人对投标人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投标人提出，投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20日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投标人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二条承担违约责任。
6.售后服务：提供技术服务热线（12 个月每天 24 小时），负责解答采购人在方案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案。

7.保密条款：采购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投标人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投标人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采购人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息，属于采购人的保密信息和采购人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投标人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采购人。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投标人如有失密或泄密行为，则视为投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采购人是否解除合同，投标人均应当向采购人支付 合同金额的10%作为 违约金，并赔偿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注：以上所有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内容均为实质性内容。


